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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 職務宿舍管理辦法 

99.5.19本校 98 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通過訂定 

110.8.10 本校 110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 

115.5.13 本校 114 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修正 

 

第 一 條 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維護本校所有

之房屋財產合法權益及申配居住使用之行政管理事宜，特訂定「亞

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職務宿舍管理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

法）。 

第 二 條  本校職務宿舍之申請進住、遷出及一般行政事務之協調與處理，悉

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。 

第 三 條  本辦法所稱之職務宿舍，係為本校自籌經費購置，擁有合法財產所

有權之房舍及車位，須經申請奉准始可進住。 

第 四 條  申請配住職務宿舍之對象為： 

          一、本校現職之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工或專任專案、約聘人員。 

          二、本校禮聘海外或大陸地區來台之特約講座、客座研究教授、助

理教授、副教授或專案研究人員。 

第 五 條  前條第一款人員申請配住時，申請當事人應先向總務處洽辦申請與

切結手續，由總務處承轉校長核定後，始得進住。 

          前條第二款人員申請配住時，應由承辦單位依前項方式代辦申請程

序。 

          本校得指定一戶職務宿舍作為校長職務宿舍，其相關費用由學校支

付。 

第 六 條  申請配住之職務宿舍，以本校現有之宿舍為限，額滿時暫停申配。 

第 七 條  申請配舍作業時，如遇申請配舍人員多於可分配之宿舍時，其分配

原則由總務處簽請校長決定之。 

第 八 條  職務宿舍配舍作業，由總務處每年辦理申請作業一次為原則。 

第 九 條  申請人經核准配住宿舍後，應於二週內完成進住，否則視為棄權。 

          本校得向配住人收取使用維護費，並於收費後開立收據交付配住人

收執，收費標準由總務處另訂之。 

第 十 條  配住人如辭職、停職、退休、講學及研究期滿或專任人員改任為兼

任人員時，應於生效日起一個月內自動遷出交還宿舍。 

第十一條  配住人因攜眷出國講學、進修、辦事或借調服務在一年以上者，本

校得暫時先收回宿舍，俟回復原職務時，再行優先配住。 

第十二條  配住人遷出交還宿舍時，不得向本校請求遷移費或其他任何相關費

用。 

第十三條  本校職務宿舍之財產管理及行政事務管理權責如下： 

          一、校長：對本校職務宿舍之管理決策及申請宿舍案件之核定。 

          二、總務處：負責對本校職務宿舍行政事項之協調管理及申配案件

之審核、承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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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三、人事室：負責對申配職務宿舍當事人之人事資料審查。配住人

如有第十條所列等情事，應副知總務處配合辦理收回宿舍。 

          四、申請單位：負責對申請職務宿舍案件之初審、承轉與協調。 

第十四條  申配人一經奉准配舍進住後，應一本愛護校產公物之義務，妥善使

用保管所住用之宿舍，不得違反下列情事。 

          一、不可擅自與他人調換房舍居住使用。 

          二、不可擅自以變相方法將宿舍之一部或全部分借、出租或以其他

方式供他人使用。 

          三、不可任意改變宿舍原建築結構及設施。 

          四、不可供作營業、違法、影響公共安全或破壞善良風俗之使用。 

          如經發現配住人違反以上情事之一者，本校得立即收回宿舍或要求

修復賠償。 

第十五條  申請住宿期限以聘期為原則，惟最長不得超過二年，超過者需重新

提出申請，如因本校政策需要須收回宿舍時，配住人應無條件配合

於指定期限內自動遷出交還宿舍。 

第十六條  本校職務宿舍配住住戶應遵守社區住戶規約，共維安全、衛生及寧

靜。 

第十七條  本校職務宿舍經配住後，其房舍之建築設施，除天災地變等不可抗

拒之情形外，遭受人為破壞、毀損者，配住人應負損壞賠償之責任

。 

第十八條  本校職務宿舍如因自然之損壞，有必要修繕時，須報經本校派人會

勘認定後修繕。 

第十九條  本校所有職務宿舍之房屋稅及地價稅，由本校負擔。 

第二十條  本校職務宿舍經配住後，其所生之公共基金、管理費、水費、電費

及天然氣費等，由配住人負擔。 

第二十一條  本校職務宿舍配住人因停住遷出時，本校對於遺留於宿舍內外之

物品取得留置權，配住人並授權任由本校處理該遺留物品，其處

理所需費用則由配住人全數負責。 

第二十二條  凡經配住本校職務宿舍之配住人，均應遵守本辦法之各項規定，

並予切結保證。 

第二十三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准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